供应商廉洁承诺书

本公司自愿与山西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合作，互惠共赢，确保招投标工作的规范与廉洁，预防商业贿赂和不正当竞争，保障采购活动中各方的合法权益，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违法违纪问题的发生，我公司在参与贵院恒温箱等零小设备采购项目特作以下承诺：

    一.在业务往来中，严格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廉洁从业规定，坚持公平、公开、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恪守商业道德和职业道德规范，决不损害国家和单位利益。
二、严格杜绝以下行为：

1､与贵公司采购相关人员或亲属发生任何形式的经济利益往来、与采购代理机构有关工作人员或与评标委员会成员发生经济利益往来；

2､恶意竞标、串通投标，或使用其他不正当手段排挤其他竞争者等扰乱采购秩序的行为；

3､隐瞒与其他投标人直接存在关联关系或实际控制关系的行为；

4､隐瞒真实情况，提交虚假响应文件及证明材料、夸大产品或服务性能和质量；

5､泄露在采购过程中获知的交行商业秘密的行为。
6､转包、违法分包中标项目。
三、一旦发现有违反以上承诺行为：
    1､及时提醒纠正并向医院纪检监察部门举报。

2､积极配合医院纪检监察部门的调查、检查等工作，及时提供相关资料和客观信息。
3､贵院可依据国家卫健委、山西省卫健委关于建立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不良记录规定的实施办法或省纪委、省纠风办相关文件对我公司进行处罚或解除合同。
四、其他

（1）此承诺书的效力在年度供应商入围有效期内及所签订合同履行期内均有效。

    （2）此承诺书加盖公章并经签字后生效，授权代理人在本协议上签字的，应将授权委托书的原件作为本承诺书的附件。

（3）本公司指定销售代表的基本情况及其享有的权利义务在本公司加盖公章后亦作为本承诺书的附件。

承诺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

承诺方（盖公章）：

年   月    日

注：此“供应商廉洁承诺书”须提供纸质版本的，须加盖单位鲜章，日期填到开标当天，与密封完好的投标文件一起邮寄到太原市万柏林区晋祠路绿地外滩中心A座15层会议室


